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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微創醫療科學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53）

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及

非執行董事之退任及委任

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公佈，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按股數
投票表決方式獲股東正式通過。

非執行董事之退任及委任

董事會宣佈，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i)黑木博士退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ii)白藤先生獲選舉
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股東週年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微創醫療科學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分別為「董事」及「董事會」）欣然公佈，刊載於日期為二零
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已於二零
二三年六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按股數投票表決方式獲本公司普通股之股份持有人（分
別為「股份」及「股東」）正式通過。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984,811,135

(99.988569%)

112,585

(0.0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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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2(i). 重選常兆華博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907,834,054

(92.173097%)

77,088,966

(7.826903%)

2(ii). 重選余洪亮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959,221,622

(97.390517%)

25,701,395

(2.609483%)

2(iii). 重選邵春陽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839,034,819

(85.187858%)

145,888,201

(14.812142%)

3. 選舉白藤泰司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971,984,328

(98.686325%)

12,938,692

(1.313675%)

4.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各董事酬金 984,914,901

(99.999176%)

8,119

(0.000824%)

5.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
其酬金

840,038,589

(85.289771%)

144,884,431

(14.710229%)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之股份，不得超過本
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

982,675,373

(99.771795%)

2,247,647

(0.228205%)

7.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處理本公司之額外
股份，不得超過本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20%

830,878,033

(84.359693%)

154,044,987

(15.640307%)

8. 擴大授予董事發行、配發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額外股
份之一般授權，加入本公司購回股份總數

832,241,629

(84.498140%)

152,681,391

(15.501860%)

9. 批准及採納本公司股份計劃，並終止現有購股權計劃 833,329,339

(84.608576%)

151,593,681

(15.391424%)

10. 批准股份計劃項下的服務提供者參與者分項限額 833,329,339

(84.608576%)

151,593,681

(15.39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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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1. 批准及採納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
章程細則

787,247,773

(79.929878%)

197,675,247

(20.070122%)

附註：

(a) 由於第1項至第10項決議案均獲得大部分票數投票贊成，因此該等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b) 由於第11項決議案已獲得不少於四分之三票數投票贊成，因此該等特別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c)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833,465,053股。

(d) 截至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的受托人共持有股份6,270,047股。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的條款，受托人
不得對其持有的股份進行投票。因此，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
股份總數為1,827,195,006股。

(e) 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f) 概無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g)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三零年五月二十九日之通函中表明彼等打算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
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h)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員。

(i) 以下本公司董事出席本次股東週年大會，即常兆華博士、蘆田典裕先生、黑木保久博士、余洪亮先生、周嘉鴻先
生、劉國恩博士及邵春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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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之退任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黑木保久博士（「黑木博士」）因欲投入更多時間於其他事業而不膺選
連任，已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退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黑木博士確認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與其退任有關之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董事會謹此對黑木博士於任內為本公司所作之寶貴貢獻及服務深表謝意。

非執行董事之委任

董事會欣然宣佈，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白藤泰司先生（「白藤先生」）獲選舉為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彼之履歷詳情如下：

白藤先生，出生於一九四四年，為本公司的榮譽主席及本集團顧問。白藤先生曾於二零零六年十一
月至二零二零年六月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白藤先生於二零一七年一月至二零一七年三月擔任
Otsuka Medical Devices Co., Ltd.（「大冢醫療器械」）的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一年二月至二零一七
年一月，彼擔任大冢醫療器械的總裁兼代表董事。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加入大冢醫療器械前，彼於
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期間擔任Otsuka Pharmaceutical（「大冢製藥」）負責藥品上市的執行董事。白
藤先生於一九六七年加入大冢製藥。白藤先生於一九六七年從京都的同志社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
位。

除以上披露者外，白藤先生於過往三年概無於香港或海外其他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與
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其他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且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白藤先生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證中概無擁
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

白藤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委任函，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白藤先生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並
膺選連任。白藤先生的相關酬金（如有）將由董事會根據股東向其授予的權力及根據董事會薪酬委員
會參考白藤先生的經驗及職責、本公司表現、薪酬政策及現行市況後作出的推薦意見不時檢討。白
藤先生亦將會委任為董事會戰略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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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任何須予披露的資料，白藤先生亦無涉及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之任何規定須
予披露的事項，且概無任何其他與白藤先生有關的事宜需提請股東留意。

董事會謹此歡迎白藤先生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微創醫療科學有限公司

常兆華博士
主席

中國上海，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常兆華博士；非執行董事為白藤泰司先生、蘆田典裕先生及余
洪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嘉鴻先生、劉國恩博士及邵春陽先生。

* 僅供識別


